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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房屋委員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議事備忘錄 

 

2018 公共租住房屋租金檢討– 

 

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委員在 2018 年 7 月 10 日會議上 

所發表的意見和署方的回應 

 

 

 

目的 

 

  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匯 報 立 法 會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（ 房 屋 事 務 委 員

會 ） 委 員 對 2018 公 共 租 住 房 屋 （ 公 屋 ） 租 金 檢 討 結 果 的 意 見 及 署 方 的 觀

察 和 回 應 。  

 

 

背景 

 

2 .   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（ 房 委 會 ）資 助 房 屋 小 組 委 員 會（ 小 組 委 員 會 ）

將 於 2018 年 7 月 17 日 的 會 議 上 審 議 2018 公 屋 租 金 檢 討 （ 詳 情 見

SHC  38/2018 號 文 件 ）。因 應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要 求，我 們 於 2018 年 7 月

10 日 向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簡 述 租 金 檢 討 結 果 。 我 們 現 把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的

意 見 以 及 房 屋 署 的 觀 察 和 回 應 提 交 小 組 委 員 會 一 併 考 慮 。  

 

 

房屋事務委員會的意見 

 

3 .    在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，有 議 員 認 為 應 檢 討 現 行 公 屋 租 金 調

整 機 制 ， 以 更 全 面 反 映 公 屋 租 戶 繳 付 租 金 的 負 擔 能 力 。 有 議 員 認 為 在 其

他 生 活 開 支 上 升 的 情 況 下 ， 增 加 租 金 會 令 公 屋 租 戶 百 上 加 斤 ， 因 此 認 為

房 委 會 應 調 低 租 金 加 幅 或 凍 結 租 金 。 此 外 ， 亦 有 意 見 認 為 應 向 全 體 公 屋

租 戶 提 供 一 個 月 租 金 寬 免 ， 及 進 一 步 完 善 「 租 金 援 助 計 劃 」 ， 以 紓 緩 加

租 對 公 屋 租 戶 的 壓 力 。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在 會 上 通 過 了 三 項 無 約 束 力 的 動

議 ， 詳 情 見 附件 。  

 

4.    我 們 就 上 述 動 議 及 會 上 其 他 意 見 的 觀 察 及 回 應 如 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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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租金調整機制  
 
5 .    會 議 上，有 議 員 要 求 房 委 會 就 現 行 租 金 調 整 機 進 行 檢 討。我 們

呈 交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文 件 ， 夾 附 了 SHC 38/2018 號 文 件 ， 而

SHC  38/2018 號 文 件 指 出 ， 社 會 上 一 直 有 意 見 提 出 檢 討 租 金 調 整 機 制 。 在

總 結 2016 租 金 檢 討 時，小 組 委 員 會 主 席 亦 表 明，鑑 於 機 制 已 實 施 近 十 年 ，

是 適 當 時 候 作 出 審 視 。 就 此 ， 我 們 比 較 了 現 行 公 屋 租 金 調 整 機 制 及 社 會

上 曾 提 出 的 其 他 方 案 ， 包 括 參 考 通 脹 、 工 資 指 數 以 及 租 金 與 入 息 比 例 中

位 數 等 去 調 整 公 屋 租 金 的 建 議 。 詳 細 分 析 見 SHC 38/2018 號文件附件 G。

在 2018 年 6 月 8 日 舉 行 的 交 流 會 上 ， 小 組 委 員 會 委 員 就 現 行 機 制 及 其 他

替 代 方 案 交 流 意 見 。  

 

現 行 機 制  

 

6.    現 行 的 租 金 調 整 機 制 是 經 過 長 時 間 考 慮 及 廣 泛 諮 詢 後 所 制 訂。

房 委 會 在 2001 至 2006 年 進 行「 公 屋 租 金 政 策 檢 討 」， 包 括 為 期 三 個 月 的

公 眾 諮 詢 。 過 程 中 曾 考 慮 不 同 調 整 機 制 的 方 案 （ 即 甲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、

剔 除 住 屋 開 支 的 甲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、 住 戶 月 入 中 位 數 及 入 息 指 數 ） 。 立

法 會 經 過 法 例 的 審 議 過 程 ， 最 終 通 過 現 行 機 制 ， 確 認 以 租 戶 家 庭 收 入 作

為 調 整 公 屋 租 金 的 基 礎 ， 最 能 反 映 租 戶 的 負 擔 能 力 。  

 

7.    實 踐 經 驗 顯 示，現行以租戶收入為調整基礎的租金調整機制，

確實發揮了 2007 年立法時預期的效果，比其他方案更有效持續及客觀地

確保公屋租戶的負擔能力 ：  

 

(a)  累 積 計 算，公 屋 租 戶 的 整 體 收 入 從 2007 年 至 2017 年 共 增 加 了

88%； 而 公 屋 租 金 （ 連 同 按 照 今 次 租 金 檢 討 結 果 而 增 加 租 金

10%） 只 會 累 計 上 升 了 53.3%。 由 此 可 見 ， 租 戶 收 入 的 增 加 較

租 金 增 加 為 多。換 言 之，租 戶 在 繳 付 租 金 後、可 用 於 儲 蓄 或 應

付 其 他 生 活 開 支 的 收 入 其 實 有 所 增 加
註 1

； 及  

 

(b)  作 為 一 個 粗 略 比 較，公 屋 平 均 租 金 與 公 屋 租 戶 平 均 家 庭 收 入 的

比 例 ， 由 2007 年 的 9.97%， 逐 漸 下 降 至 按 是 次 檢 討 上 調 租 金

後 的 9.14%註 2
。  

 

8 .    現 行 機 制 下 ， 租 金 增 加 時 設 有 10%的「 封 頂 」安 排 ； 而 減 少 租

金 的 幅 度 則 沒 有 下 限 。 長 遠 而 言 ， 租戶負擔租金的能力只會改善，不會

轉差，對住戶更有保障 。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 1  詳 情 見 SHC 38 /2018 號 文 件 第 19(a ) ( i i )段 。  

 

註 2 詳 情 見 SHC 38 /2018 號 文 件 第 19(a ) ( i i i )段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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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考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變 動 及 開 支 水 平 的 建 議  
 

9.    一 些 議 員 及 社 會 人 士 對 檢 討 現 行 租 金 調 整 機 制 的 其 中 一 個 主

要 批 評 ， 是 現 行 機 制 並 沒 有 考 慮 到 通 脹 因 素 。 部 分 人 士 認 為 公 屋 租 戶 的

名 義 收 入 即 使 有 所 增 加 ， 但 其 「 實 質 收 入 」 增 長 部 分 會 被 通 脹 抵 消 ， 故

此 只 參 考 其 名 義 收 入 的 變 動 來 釐 定 租 金 調 整 幅 度 未 必 公 平 。 此 外 ， 有 意

見 認 為 現 有 機 制 亦 未 有 考 慮 租 戶 的 開 支 水 平，並 未 有 全 面 顧 及 租 戶 的「 實

際 」 負 擔 能 力 ， 亦 不 容 許 公 屋 租 戶 因 收 入 稍 有 增 加 而 改 善 生 活 。  

 

10.    公 屋 租 金 的 調 整 機 制，旨 在 確 保 租 金 維 持 在 合理 和 公 屋 住 戶 可

負擔 的 水 平。正 如 上 文 第 7 段 所 列 的 數 據 顯 示，現 行 制 度 按 收 入 變 動 調 整 ，

令 平 均 租 金 的 增 幅 不 會 超 越 平 均 入 息 增 幅 。 是 次 租 金 調 整 後 ， 公 屋 平 均

租 金 與 租 戶 平 均 家 庭 收 入 的 粗 略 比 例 ， 由 2007 年 的 9.97%， 逐 漸 下 降 至

9.14%，租 戶 用 於 租 金 的 比 例 減 少，而 可 用 於 其 他 生 活 開 支 的 比 例 則 增 加 ，

有 效 地 改 善 了 租 戶 負 擔 租 金 的 能 力 。 反 之 ， 租 戶 開 支 與 其 負 擔 租 金 的 能

力 並 無 直 接 關 係 。 例 如 開 支 增 加 但 同 時 收 入 增 加 更 多 ， 租 戶 負 擔 租 金 的

能 力 會 增 加 ； 如 開 支 減 少 但 同 時 收 入 減 幅 更 多 ， 租 戶 可 負 擔 租 金 的 能 力

仍 然 會 減 少 。 故 開 支 不 宜 用 作 檢 討 公 屋 租 金 的 基 礎 。  

 

11.    同 樣 地，如 SHC 38/2018 號 文 件 附 件 G 顯 示，消 費 物 價 指 數 只

反 映 消 費 商 品 及 服 務 的 價 格 水 平 變 動 ， 與 收 入 變 動 無 關 ， 本 質 上 不 能 反

映 租 戶 的 負 擔 能 力 。 因 此 ， 即使以消費物價指數去調整收入指數，仍不

能切實反映公屋租戶的負擔能力，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可能損及租戶的負

擔能力（尤其在通縮時期） 。 如 附 件 G 的 例 子 顯 示 ， 即 使 住 戶 名 義 收 入

下 跌 ， 但 其 「 實 質 收 入 」 卻 仍 可 能 會 增 加 ， 若 公 屋 租 金 因 而 需 要 上 調 ，

不 但 未 能 保 障 租 戶 ， 反 而 令 他 們 百 上 加 斤 。 參 考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的 變 動 去

調 整 租 金，並 不 能 在 不 同 的 經 濟 情 況 下 持 續 客 觀 地 保 障 租 戶 的 負 擔 能 力 ，

因 此 並 不 可 取 。  
 

收 入 指 數  
 

12.    有 意 見 認 為 是 次 檢 討 中 所 得 的 收 入 指 數 為 11.59%， 均 高 於 同

期 的 名 義 工 資 指 數 及 實 質 工 資 指 數 變 動
註 3

，認 為 收 入 指 數 偏 高。另 有 意 見

認 為 現 行 機 制 實 施 以 來 ， 公 屋 租 金 均 「 只 加 不 減 」 。  

 

13.    如 SHC 38/2018 號 文 件 附 件 G 中 解 釋，有 別 於 現 行 租 金 調 整 機

制 下 的 收 入 指 數 ， 工資指數（不論是名義或實質工資指數）並不旨在亦

不能反映公屋住戶的收入變動 。 鑑 於 兩 者 性 質 不 同 ， 所 涵 蓋 的 收 入 範 圍

及 對 象 範 圍 有 異 ， 不應將兩者直接比較 。 舉 例 來 說 ， 一 些 會 影 響 收 入 指

數 的 因 素 包 括 公 屋 家 庭 中 工 作 的 人 數 、 超 時 工 作 所 得 的 收 入 及 非 固 定 發

放 的 花 紅 ， 以 及 就 業 以 外 的 收 入 （ 例 如 利 息 和 股 息 ） 等 ； 然 而 這 些 因 素

均 不 會 在 工 資 指 數 內 反 映 。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 3  在 2015 至 2017 年 間 ， 名 義 工 資 指 數 及 實 質 工 資 指 數 變 動 分 別 為 +7.6% 及

+4.7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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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.    有 批 評 指 機 制「 只 加 不 減 」，事 實 上 法 例 規 定 視 乎 租 戶 收 入 變

化 ， 公 屋 租 金 可 能 加 （ 加 幅 不 多 於 上 限 ） 亦 能 減 （ 減 幅 並 無 下 限 ） 。 未

來 如 果 按 法 例 指 定 的 數 據 顯 示 租 戶 收 入 減 少 ， 房 委 會 便 須 按 收 入 減 幅 調

低 租 金 ， 屆 時 租 戶 負 擔 租 金 的 能 力 便 得 以 保 持 。  

 

將 檢 討 週 期 由 兩 年 延 長 至 三 年  

 

15.    有 意 見 認 為 兩 年 的 租 金 檢 討 週 期 應 延 長 至 三 年。《 房 屋 條 例 》 
註  4

規 定 房 委 會 須 每 兩 年 檢 討 公 屋 租 金 一 次 ， 是 經 過 廣 泛 諮 詢 和 立 法 會 相 關

法 案 委 員 會 討 論 的 結 果 。 制 定 有 關 規 定 ， 是 考 慮 到 若 將 檢 討 週 期 延 長 至

三 年 ， 則 收 入 指 數 在 較 長 檢 討 週 期 內 的 累 積 變 化 會 較 大 ， 反 而 可 能 引 致

大 幅 度 的 租 金 調 整 ， 令 租 戶 難 以 適 應 。 採 用 每 兩 年 一 次 的 較 短 租 金 檢 討

周 期 ， 容 許 房 委 會 更 迅 速 回 應 社 會 經 濟 狀 況 的 轉 變 ， 因 而 較 為 可 取 。 特

別 是 在 租 戶 收 入 減 少 租 金 應 下 調 的 時 候 ， 兩 年 週 期 比 三 年 週 期 更 能 照 顧

租 戶 的 負 擔 能 力 。  

 

16.    因 應 小 組 委 員 會 2016 年 的 決 定 ， 我 們 檢 視 了 現 行 的 機 制 。 在

考 慮 各 種 改 變 機 制 的 方 案 後 ， 我 們 認 為 現 行 機 制 在 概 念 及 實 踐 上 都 較 能

保 障 住 戶 的 負 擔 能 力 ， 應 予 保 留 。  

 
提供一個月租金寬免  
  

17 .    在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，亦 有 議 員 建 議 房 委 會 在 是 次 租 金 檢

討 中 提 供 一 個 月 的 租 金 寬 免 ， 紓 解 他 們 的 財 政 壓 力 。  

 

18.    SHC 38/2018 號 文 件 中 第 19 段 已 臚 列 有 關 考 慮 因 素，供 委 員 參

考。總 括 而 言，如 上 文 第 7 段 指 出，目 前 的 租 金 調 整 幅 度 應 屬 公 屋 租 戶 可

負 擔 的 水 平 。 有 經 濟 困 難 的 租 戶 ， 已 可 透 過 綜 援 或 「 租 金 援 助 計 劃 」 減

輕 其 繳 交 租 金 方 面 的 壓 力 。  

 

19.    公 屋 租 戶 亦 可 受 惠 於 政 府 在 2018-19 年 度《 財 政 預 算 案 》中 所

提 供 的 不 同 紓 緩 措 施 。 特 別 就 差 餉 寬 免 而 言 ， 房 委 會 把 差 餉 寬 免 額 全 數

轉 歸 公 屋 租 戶。粗 略 計 算，接近全部（約 99.8%；餘下的 0.2%是「富戶」）

的公屋租戶在 2018-19 年度全年獲得的差餉寬免金額，將可完全抵消該

年度內的加租金額
註 5

。 故 此 ， 是 次 租 金 調 整 對 於 公 屋 租 戶 在 2018-19 年 度

的 實 質 影 響 極 其 有 限
註 6

。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 4  《 房 屋 條 例 》 第 16A(1)(b)條 訂 明 ， 房 委 會 須 在 「 最 近 一 次 檢 討 的 第 二 期 間 屆 滿

日 期 的 第 2 周 年 日 」 之 後 ， 「 在 切 實 可 行 範 圍 內 盡 快 檢 討 有 關 租 金 」 。  
 

註 5 指 2018 年 9 月 至 2019 年 3 月 的 加 租 金 額 。 計 算 不 包 括 綜 援 戶 及 繳 交 市 值 租

金 的 住 戶 。  
 

註 6 即 使 以 2018-19 年 度 內 加 租 月 份（ 即 2018 年 9 月 至 2019 年 3 月 ）所 獲 得 的 差

餉 寬 免 金 額 計 算 ， 仍 有 約 91%公 屋 租 戶 獲 得 的 差 餉 寬 免 金 額 將 可 完 全 抵 消 在

該 年 度 內 的 加 租 金 額 。  



  

 

 

-   5   -  

20 .    再 者 ， 按 房 委 會 在 2014 租 金 檢 討 時 定 下 的 原 則 ， 若不論租戶

是否有需要便向所有租戶提供租金寬免，並非合理運用公帑的方法 （ 一

個 月 的 租 金 寬 免 金 額 估 算 將 涉 及 16 億 元 ） 。 基 於 上 述 各 種 考 慮 ， 我 們 認

為 並 無 充 分 理 據 提 供 租 金 寬 免 。  

 

改善「租金援助計劃」 
 
21.    房 委 會 在 推 行「 租 金 援 助 計 劃 」二 十 多 年 中，一 直 不 時 檢 視 計

劃 的 實 行 情 況 ， 並 會 因 應 所 收 集 的 意 見 推 行 改 善 措 施 。 SHC 38/2018 號文

件附件 F 臚 列 署 方 過 往 就 計 劃 所 進 行 的 各 項 宣 傳 工 作 及 改 善 措 施 ， 供 委

員 參 考 。  

 

22.    有 意 見 認 為 應 修 訂「 租 金 援 助 計 劃 」，如 讓 部 分 租 戶 凍 結 租 金 。

值 得 留 意 的 是，以 往 居 於 新 大 廈 類 別
註 7

的 非 長 者 戶 在 連 續 三 年 接 受 租 金 援

助 後 如 仍 需 援 助 ， 須 在 有 合 適 單 位 時 遷 至 同 區 租 金 較 廉 宜 的 單 位 。 自

2016 年 9 月 起，須遷至較廉宜單位的規定已由三年放寬至四年。此 外，租

金援助的資格覆檢亦已由每年一次減至每兩年一次 ， 以 期 減 省 租 戶 每 年

預 備 收 入 證 明 以 作 覆 檢 ， 亦 可 減 少 一 些 有 經 濟 困 難 的 租 戶 因 感 到 覆 檢 程

序 繁 複 而 放 棄 申 請 援 助 的 可 能 性 。  

 

23.    「 租 金 援 助 計 劃 」 下 的 租 戶 同 時 亦 受 惠 於 上 文 第 19 段 提 及 的

2018-19 年 度 差 餉 寬 免 。 房 委 會 會 按 比 例 轉 贈 差 餉 寬 免 金 額 （ 例 如 只 需 繳

交 50%租 金 的 租 戶，會 獲 得 其 單 位 差 餉 寬 免 金 額 的 50%）。目前受惠於「租

金援助計劃」的住戶，其在 2018-19 年度獲得的差餉寬免金額應可全面

抵消該年度加租金額，故 此 加 租 對 這 些 住 戶 在 2018-19 年 度 並 沒 有 實 際 影

響 。  

 

24.    考 慮 到 過 去 有 意 見 表 示 應 加 強 宣 傳「 租 金 援 助 計 劃 」，以 助 有

需 要 的 租 戶 了 解 計 劃 下 入 息 資 格 的 計 算 ， 房 屋 署 計 劃 在 2018 年 中 ， 在 房

委 會 ／ 房 屋 署 網 站 上 提 供 更 多 相 關 資 訊 ， 例 如 入 息 水 平 和 計 算 租 金 與 入

息 比 例 的 方 法，以 供 參 考。房 屋 署 亦 透 過 不 同 渠 道，向 有 需 要 的 租 戶（ 特

別 是 長 者 ） 講 解 和 提 供 協 助 。  

 

25.    隨 着 過 去 各 項 宣 傳 工 作 及 改 善 措 施 陸 續 推 行，受惠於計劃的租

戶數目大幅增加了 42%， 由 2014 年 7 月 的 約 12 300 戶 增 加 至 2018 年 5 月

的 約 17 500 戶 ， 約 90%受 惠 住 戶 獲 減 租 50%。 綜 合 上 述 因 素 ， 目 前 未 必 需

要 就 計 劃 作 出 根 本 性 的 改 動 。 我 們 會 繼 續 留 意 計 劃 的 推 行 情 況 ， 適 時 考

慮 進 一 步 完 善 計 劃 的 措 施 。  

 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 7  即 和 諧 式 大 廈 及 由 居 者 有 其 屋 計 劃 （ 居 屋 ） ／ 私 人 參 建 居 屋 計 劃 ／ 可 租 可 買 計

劃 轉 作 租 住 公 屋 用 途 的 單 位 和 屬 於 1992 年 或 以 後 才 建 成 的 樓 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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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銷密 

 

26 .    我 們 會 把 本 文 件 銷 密，並 供 公 眾 於 房 委 會 網 頁、房 屋 署 圖 書 館

及 透 過 房 屋 署 公 開 資 料 主 任 查 閱 有 關 資 料 。  

 

 

提供參考 

 

27 .    本 文 件 提 交 委 員 參 考 。  

 

 

 

 

 資 助 房 屋 小 組 委 員 會 秘 書 黃 令 時  

 電 話 ： 2761 5033 

 傳 真 ： 2761 0019 

 

 

 

 

檔 號   ：  HD(CR) 4-4/SP/10-10/0-3 

 （ 策 略 處 ）  

發 出 日 期 ：  2018 年 7 月 16 日  

 



  

附件 

 

 

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在 2018 年 7 月 10 日的會議上 

通過的無約束力動議 

 

 

(一 )  「 房 委 會 是 次 已 是 連 續 第 四 次 加 租 一 成，但 現 時 百 物 騰 貴，公 屋 居

民 入 息 的 增 幅 大 多 被 通 脹 抵 消，生 活 負 擔 有 增 無 減；加 上 政 府 財 政

盈 餘 豐 厚 下，預 算 案 亦 沒 有 任 何 公 屋 代 繳 租 金 的 措 施，加 租 一 成 ，

部 分 租 戶 實 在 難 以 承 受 。 本 委 員 會 認 為 現 有 租 金 調 整 機 制 已 沿 用

10 年 ， 應 該 開 展 檢 討 ， 包 括 ： 研 究 將 每 次 的 加 幅 上 限 下 調 、 將 兩

年 一 調 改 為 三 年 一 調，或 者 在 計 算 入 息 時 加 入 通 脹 因 素 等。同 時 ，

本 委 員 會 促 請 當 局 為 公 屋 租 戶 寬 免 租 金 一 個 月 、 以 紓 緩 加 租 的 壓

力 。 」  

 

動 議 人 ： 柯 創 盛 議 員 , MH 

和 議 人 ： 鄭 泳 舜 議 員 , MH 

 

 

(二 )  「 本 會 促 請 房 委 會 盡 快 檢 討 公 屋 租 金 調 整 機 制，除 以 收 入 指 數 變 動

為 依 據 外，也 應 將 通 脹 及 居 民 支 出 等 元 素 納 入 在 調 整 機 制 內，使 租

金 調 整 更 符 合 居 民 的 負 擔 能 力；同 時 房 委 會 也 應 考 慮 提 出 紓 緩 措 施

協 助 居 民，包 括 考 慮 免 租 一 個 月 及 加 強 租 金 援 助 計 劃，以 減 低 公 屋

加 租 一 成 對 居 民 構 成 的 經 濟 壓 力 。 」  

 

動 議 人 ： 郭 偉 强 議 員 , JP  

和 議 人 ： 陸 頌 雄 議 員 , JP 

 

 

(三 )  「 本 會 要 求 房 委 會 ：  

 

1.  檢 討 公 屋 租 金 調 整 機 制，以 更 全 面、公 平、合 理 的 方 法 調 整 租

金，確 保 機 制 能 反 映 公 屋 居 民 的 真 正 承 擔 能 力，考 慮 加 入 影 響

居 民 經 濟 水 平 的 因 素 作 為 訂 租 指 標 ， 例 如 通 貨 膨 脹 率 等 。  

 

2.  房 委 會 必 須 優 化 租 金 援 助 計 劃，讓 有 經 濟 困 難 的 住 戶，在 收 入

沒 有 任 何 改 善 時，於 加 租 週 期 時 可 獲 凍 結 租 金，以 貫 徹 租 援 計

劃 的 原 意 和 精 神 。  

 

3.  於 2018 年 的 租 金 調 整 階 段 ， 促 請 房 委 會 研 究 寬 免 住 戶 一 個 月

的 租 金 的 可 能 性 ， 以 減 輕 基 層 住 戶 的 經 濟 壓 力 。 」  

 

動 議 人 ： 尹 兆 堅 議 員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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